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115年度第1期
勞動教育學院招生簡章

一、本期上課時間：115年3月28日至5月28日，各班上課時間仍以課程表為準。
二、報名時間：即日起至各班開課前三個工作日。
三、報名注意事項： 

（一）報名資格：
1.勞資會議代表研習初階班：

(1)「新北市」轄內企業、產業現任勞資會議代表身分者優先錄取。若尚有名額，再依序開放設籍或工作地為「新北市」的
勞工及其他具勞工身分者參加。

(2)為求公平原則及避免課程資源重複浪費，以未曾上過本班別者為優先錄取對象。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2年內，已取得
本學院「勞資會議代表研習初階班」時數證明者，不予錄取。

2.勞資會議勞方代表研習進階班：
(1)「新北市」轄內企業、產業現任勞資會議代表身分者優先錄取。若尚有名額，再依序開放設籍或工作地為「新北市」的

勞工及其他具勞工身分者參加。
(2)已取得本學院「勞資會議代表研習初階班」時數證明者。
(3)為求公平原則及避免課程資源重複浪費，以未曾上過本班別者為優先錄取對象。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2年內，已取得

本學院「勞資會議勞方代表研習進階班」結業證書者，不予錄取。
3.勞資會議資方代表研習進階班：

(1)「新北市」轄內企業、產業現任勞資會議代表身分者優先錄取。若尚有名額，再依序開放設籍或工作地為「新北市」的勞
工及其他具勞工身分者參加。

(2)已取得本學院「勞資會議代表研習初階班」時數證明者。
(3)為求公平原則及避免課程資源重複浪費，以未曾上過本班別者為優先錄取對象。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2年內，已取得

本學院「勞資會議資方代表研習進階班」結業證書者，不予錄取。
4.勞資會議代表研習精進班：

(1)「新北市」轄內企業、產業現任勞資會議代表身分者優先錄取。若尚有名額，再依序開放設籍或工作地為「新北市」的勞
工及其他具勞工身分者參加。

(2)已取得本學院「勞資會議勞（資）方代表研習進階班」結業證書者。
(3)為求公平原則及避免課程資源重複浪費，以未曾上過本班別者為優先錄取對象。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2年內，已取

得本學院「勞資會議代表研習精進班」結業證書者，不予錄取。
5.勞動專題演講：對議題有興趣之民眾皆可參加。

（二）檢附相關資料：1. 請將「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相關在職證明或證件影本」擇一提供，茲證明設籍或工作地為「新北市
」。

2. 若具備勞資會議勞（資）方代表身分，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3. 報名「勞資會議勞（資）方代表研習進階班」須檢附勞資會議代表初階班時數證明。
4. 報名「勞資會議代表研習精進班」須檢附勞資會議勞(資)方代表研習進階班結業證書與勞資會議勞
（資）方代表身分證明。

四、報名方式：
（一）本學院採網路線上報名，欲報名課程者，請於課程開放報名前，先至新北勞動雲-勞動教育平臺

(https://ilabor.ntpc.gov.tw/cloud/LaborLawEdu)註冊帳號，並於各班報名期間進行線上報名。
（二）錄取名單將於各班開課前一週以簡訊或E-mail通知。
（三）因本局需於課前辦理籌備作業(如印製講義及簽到表等)，為使資源有效利用及維護學員上課權益，學員於完成線上報

名後，如因故無法參與課程，請務必至前述網頁自行取消課程，一旦取消將釋出名額，提供有意參訓之學員報名，
請珍惜使用免費課程資源。

五、學員上課須知：
（一）學員應完成線上報名始可參訓，不接受現場旁聽，以維護學員安全及課程品質。
（二）學員報名後，應由本人親自參加，不可由他人代為參訓；開課當天請攜帶身分證件，供工作人員查驗。
（三）勞資會議代表研習初階班第一梯次及第二梯次請擇一報名，不接受同時報名兩班初階班；勞資會議資方代表研習進階

班及勞方代表研習進階班請擇一報名，不接受同時報名兩班進階班。
（四）為尊重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課程如印製紙本講義，僅提供開課當天參訓學員使用，不另提供電子檔；如上課期間有

新增或補充講義，請學員逕向老師索取。
（五）本學院保留課程師資、內容、時段等課務相關彈性調整及變更之權利，如有任何異動，將逕行公告、簡訊或E-mail通知。
（六）為響應環保，上課學員請自行準備環保杯與餐具。
（七）如遇天然災害，足以影響公共安全時，將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停止上課公告為標準，暫停或中止課程辦理。
（八）無故遲到逾20分鐘，將以1小時請假論。
（九）如需請假請事先通知承辦人，不接受事後請假。
（十）參與本學院課程之學員，不得於課程中及學員通訊軟體群組上從事其他私人機構招生等商業行為，如有違反者經查證

屬實者，本學院有權永久取消勞動教育學院課程之報名資格。
六、訓練時數證明與結業證書：

（一）勞資會議代表研習初階班：需依規定手續報名且上課全勤者，始發給訓練時數證明。
（二）勞資會議勞（資）方代表研習進階班：上課全勤者，始發給結業證書。
（三）勞資會議代表研習精進班：當天上課無缺席、請假者，始發給結業證書。

七、停權規定：如完成課程報名，無故或開課前3日未請假者一年內缺席累計3次（含）以上者，本學院有權取消當次報名資格
，另取消勞動教育學院課程報名資格期間為6個月，期滿恢復報名資格即重新計算缺席次數。

八、如有未盡事宜將於課堂上宣布或另以簡訊、E-mail通知學員。

廣告
※洽詢電話：2298-3639分機110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工育樂科 邱小姐 
　或上https://ilabor.ntpc.gov.tw/cloud/LaborLawEdu新北勞動雲-勞動教育學院網站查詢 主辦單位：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專業職能伴我行
悠遊職場我最行

◎勞資會議代表研習初階班（第1梯次）

◎勞資會議代表研習初階班（第2梯次）

◎勞資會議資方代表研習進階班

◎勞資會議勞方代表研習進階班

◎勞資會議代表研習精進班

◎勞動專題演講

◎勞資會議代表研習初階班（第1梯次）

◎勞資會議代表研習初階班（第2梯次）

◎勞資會議資方代表研習進階班

◎勞資會議勞方代表研習進階班

◎勞資會議代表研習精進班

◎勞動專題演講

報名QRCode

免費課程

招生中

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115年度第1期

勞動教育學院



免費課程 免費課程

班別 授課內容 講師（職稱單位） 授課日期與時間
授課
時數

授課
人數

1.勞動基準法工資、工時之相關
規定及案例解析

黃秋桂 4月 28日 (二 )
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6

50

2.職業災害類型及所衍生民、刑
事等損害賠償、補償責任等案
例解析

沈以軒
(宇恒法律事務所所長 )

5月 7日 (四 )
上午 9時至中午 12時

3

3.勞動檢查實務 胡華泰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副局長 )

5月 7日 (四 )
下午 1時至下午 4時

3

4.雇主責任與義務 吳俊達
(聯誠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

5月 14日 (四 )
上午 9時至中午 12時

3

5.勞資會議運作及常見爭議問題
類型

朱瑞陽
(國巨律師事務所合夥律師 )

5月 14日 (四 )
下午 1時至下午 4時

3

※上課地點：新北市勞工活動中心 301教室（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 9號 3樓）
※請洽：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工育樂科 邱小姐 服務電話：22983639分機 110
※研習期滿發給進階班結業證書，俾利進修「勞資會議代表研習精進班」。

班別 授課內容 講師（職稱單位） 授課日期與時間
授課
時數

授課
人數

勞
動
專
題
演
講

職業安全衛生修正重點與職
業災害案例解析

張基煜
(前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副局長 )

3月 28日 (六 )
上午 9時至中午 12時 10分

3 90

新修正勞工請假規則、請假
程序及不同假別之工資給付

蔡晴羽
(圓矩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

4月 11日 (六 )
上午 9時至中午 12時 10分

3 90

職場不法侵害之實務案例解
析

沈以軒
(宇恒法律事務所所長 )

4月 25日 (六 )
上午 9時至中午 12時 10分

3 90

性別平等工作法常見違法案
例分析─以新北市為例

胡華泰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副局長 )

5月 16日 (六 )
上午 9時至中午 12時 10分

3 90

※上課地點：三重勞工中心多功能集會廳（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 9號 10樓）
※請洽：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工育樂科 邱小姐 服務電話：22983639分機 110

※以上專題演講請使用 google Chrome瀏覽器連結「新北勞動雲 -勞動教育平臺」
 　https://ilabor.ntpc.gov.tw/cloud/LaborLawEdu 進行線上報名。

班別 授課內容 講師（職稱單位） 授課日期與時間
授課
時數

授課
人數

1.勞動基準法簡介 黃秋桂 4月 9日 (四 )
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6

1002.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探討
及案例解析

沈以軒
(宇恒法律事務所所長 )

4月 16日 (四 )
上午 9時至中午 12時

3

3.勞資會議會議程序及處理
實務

邱靖棠
(勝綸法律事務所所長 )

4月 16日 (四 )
下午 1時至下午 4時

3

1.勞動基準法簡介 黃秋桂 4月 14日 (二 )
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6

1002.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探討
及案例解析

沈以軒
(宇恒法律事務所所長 )

4月 21日 (二 )
上午 9時至中午 12時

3

3.勞資會議會議程序及處理
實務

邱靖棠
(勝綸法律事務所所長 )

4月 21日 (二 )
下午 1時至下午 4時

3

※上課地點：新北市勞工活動中心 402教室（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 9號 4樓）
※請洽：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工育樂科 邱小姐 服務電話：22983639分機 110
※研習期滿發給初階班訓練時數證明，俾利進修「勞資會議勞（資）方代表研習進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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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授課內容 講師（職稱單位） 授課日期與時間
授課
時數

授課
人數

1.協商談判技巧與勞
資會議實務演練 謝創智 (全國產業總工會顧問 )

林敏雄 (新北市勞資調解協會理事長 )

徐國淦 (聯合報工會榮譽理事長 )

5月 28日 (四 )
上午 9時至下午 3時 30分

5.5

35

2.綜合評論 5月 28日 (四 )
下午 3時 30分至下午 4時

0.5

※上課地點：新北市勞工活動中心 301教室（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 9號 3樓）
※請洽：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工育樂科 邱小姐 服務電話：22983639分機 110
※完成當日課程，發給精進班結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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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授課內容 講師（職稱單位） 授課日期與時間
授課
時數

授課
人數

1.勞動基準法工資、工時之相關
規定及案例解析

黃秋桂 5月 5日 (二 )
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6

50

2.職業災害類型及所衍生民、刑事等
損害賠償、補償責任等案例解析

沈以軒
(宇恒法律事務所所長 )

5月 12日 (二 )
上午 9時至中午 12時

3

3.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之給付及認
定

紀淑吟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專門委員 )

5月 12日 (二 )
下午 1時至下午 4時

3

4.性別平等工作法與職場常見案
例

李瑞敏
(明理法律事務所律師 )

5月 19日 (二 )
上午 9時至中午 12時

3

5.勞資會議運作及常見爭議問題
類型

謝創智
(全國產業總工會顧問 )

5月 19日 (二 )
下午 1時至下午 4時

3

※上課地點：新北市勞工活動中心 301教室（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 9號 3樓）
※請洽：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工育樂科 邱小姐 服務電話：22983639分機 110
※研習期滿發給進階班結業證書，俾利進修「勞資會議代表研習精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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